
中國信託和泰聯名卡回饋計劃 

一、中國信託和泰聯名卡(以下簡稱和泰卡)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（以下簡稱「本

行」）、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「和泰」)共同合作發行之聯名卡。和

泰卡之正卡與附卡持可人均可參加本計劃，正附卡消費所累積之和泰 Points

點數分開計算，點數將依持卡人於本行留存及於和泰集團會員註冊之相同手機

號碼依卡號撥入和泰集團會員帳戶。  

 

二、和泰聯名卡和泰 Points 點數點數累積及回饋方式：  

1. 和泰聯名卡(以下簡稱“和泰卡”)持卡人之簽帳消費依和泰聯名卡回饋計劃累

積和泰 Points，將不再累積信用卡紅利點數，亦不適用中國信託銀行(以下簡稱

“中國信託”)刷卡得利計劃及現金回饋計劃。不回饋交易項目依本行公告為

準，請詳見中國信託官方網站「信用卡/支付>客戶回饋計劃>不回饋交易項

目」公告。 

2. 和泰 Points 點數可以「1 點=1 元新台幣」於和泰集團旗下事業體(包含但不限

於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之 TOYOTA 和 LEXUS 品牌服務廠與保修站、和

泰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等)購買商品或服務時折抵消費金額，有關和泰 Points 點

數使用規範及相關權利義務悉依和泰 Points 點數官方公告內容為準。  

3. 持卡人依本計劃累積之點數，若有以下情況將不予進行點數累積： 

▲該筆消費於消費當日與商店請款當日 23:59 檢核和泰 Pay 為未綁定狀態 

▲持卡人之和泰卡信用卡契約已終止 

▲持卡人未按時繳交最近一期帳單所列示之最低應繳款 

4. 持卡人於和泰聯名卡成功綁定和泰 Pay 期間之簽帳消費(以下簡稱合格消費)方

適用和泰 Points 點數回饋計劃。  

5. 持卡人使用本行和泰聯名卡之合格消費，按每筆合格消費金額之累積和泰

Points 點數，計算後和泰 Points 點數未足 1 點部分無條件捨去，點數結算以

每筆消費入帳(以商店實際請款作業時間為準)後約 5 個營業日撥入該聯名卡綁

定之和泰集團會員帳戶，如於持卡人所持和泰聯名卡有效期間內遇和泰聯名卡

進行換補發之情事，不影響持卡人和泰 Points 點數之累計。  

6. 和泰 Points 僅適用於本回饋計劃範圍，於撥入至持卡人和泰集團會員帳號前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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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構成持卡人之資產，且持卡人不得要求將點數折抵對本行之應付帳款、兌換

成中國信託紅利點數或其他非本計劃所述之使用方式，亦不得折換現金、其他

利益。  

 

三、和泰 Points 點數兌換辦法：  

1. 持卡人依本計劃所累積點數一經撥入至持卡人和泰集團會員帳號，不得要求本

行取消。持卡人於和泰 Pay 使用點數時，應依「和泰 Pay 服務條款」及「和泰

Points 使用說明」規定為之。「和泰 Pay 服務條款」及「和泰 Points 使用說

明」內容，請至和泰集團網站查詢。  

2. 持卡人因任何原因或理由將刷卡消費買受之貨品或服務退還，或因刷卡爭議或

其他原因而退還款項者 (如退稅、退貨或帳務調整)，持卡人原先已取得和泰

Points 點數，本行將逕依其退還款項金額，通知聯名團體和泰集團自和泰聯名

卡綁定之和泰集團會員帳號積點比例予以扣除，此扣回點數範圍僅限持卡人和

泰會員帳戶內由和泰聯名卡累積而來的點數，若持卡人已有使用和泰聯名卡產

生之和泰 Points 點數折抵消費，且和泰集團會員帳號內和泰 Points 點數為負

值 連續達 2 個月致無法依前述方式扣除和泰 Points 點數者，持卡人應返還和

泰 Points 點數價值予本行，並同意本行得依和泰 Points 點數負值以 1 點換算

為新臺幣 1 元後，列入持卡人當期信用卡帳單之應繳金額中 向持卡人收取。  

3. 若於和泰 Points 點數回饋時點，持卡人已取消綁定和泰聯名卡或註銷和泰集團

會員帳號，將視同放棄無法取得和泰 Points 點數回饋資格，並無法取得和泰

Points 點數，事後不得要求本行補發或折換現金。  

 

四、和泰 Points 點數有效期限：  

 自 113/8/1 起所發放的點數，點數之有效期限為自發點日起至發點日滿 2 年之

當月末日。  

例如： 113/8/1~113/8/31 累積之點數，將全數於 115/8/31 到期。 

 若超過使用期限，點數將自動失效，恕不提供展延服務。  

 和泰 Points 使用方式及相關規範，請至連結和泰 Points 官網網站查詢。  

 



五、和泰聯名卡回饋計劃適用期間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12 月

31 日止。  

 

六、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，本行及和泰得保留修改、變更或終止本計劃

及對本計劃所有事宜最終解釋及決定之權利，並將依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

第 19 條及相關規範辦理。  

 

七、持卡人之刷卡消費如有涉及違法或不正當之行為(包括但不限於偽冒或詐欺交

易，無實質交易之簽帳消費等）、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或違反本回饋計劃之注意

事項等情事，本行得逕行取消該持卡人所累積之部分或全部和泰 Points 點數。  

 

八、法律關係：持卡人基於和泰會員身分或地位與和泰間所產生之權利、義務、糾

紛或訴訟，與本行無涉。  

依財政部函釋，持卡人刷卡消費累積之點數抵減之消費款，因與持卡人刷卡購

買貨物或勞務有關，性質上應屬發卡機構給予持卡人銷售勞務折讓，並不發生

持卡人所得問題，本行於會計年度終了將不會發給持卡人扣繳憑單。 


